稅務法律問題探討：
1、未辦營業登記而借牌營業、轉承包或分包工程營運者所取得之三聯式進項發票（以出借牌照者、轉發包者為受貨人名義），該出借牌照者、轉發包者可否據以扣抵銷項稅額?出借牌照者是否仍應就實際營業者之銷售行為繳納營業稅?
2、承上，借牌營業者、轉承包或分包者被核定應就其未辦營業登記之實際銷售行為繳納營業稅時，是否可以其取得之三聯式進項發票（受貨人名義如上述）扣抵核定之銷項稅額?
3、承上，借牌營業者、轉承包或分包者購進貨物或勞務時之交易相對人，以出借牌照者、轉發包者為受貨人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三聯式），是否構成稅捐稽徵法第44條「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之違章?又該借牌營業者、轉承包或分包者之行為是否構成同上法條「應自他人（交易相對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之違章?
4、未辦營業登記而營業者於被查獲核定應繳納營業稅時，可否以其取得與營業有關之二聯式進項發票扣抵銷項稅額?
5、借牌營業者以出借牌照者之名義出售貨物或勞務，並開立統一發票，其交易相對人可否以此進項發票所載稅額扣抵銷項稅額? 如用以扣抵，是否構成虛報進項稅額而應處以漏稅罰？又該交易相對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應自他人（借牌營業者）取得憑證而未取得」之違章?
